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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基本模式，而 B2B2C（Business to Business 

to Customer）則是將 B2B、B2C模式加以完

善與結合，使得供應商、生產商、經銷商、

消費者等各個產業鏈緊密連結在一起 1，不同

模式有其各自的獲利方式及特性。（見表 1）

其中，企業對企業（B2B）之間的交易

關係，係透過網際網路完成商業活動，整合

彼此之間的運作，重視關係的建立；企業與

消費者（B2C）之間的交易行為，主要是企

業將商品資訊放在網站上，再藉由網際網路

對消費者進行行銷活動，B2C發展出了許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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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著資訊科技發達，網際網路通訊的基礎

建設日趨完整，連帶使得透過網路銷售

的電子商務盛行，企業可透過網路銷售商品，

消費者可 24小時透過網路於全球各地的網站

採買商品、評比商家，特別是在 COVID-19

疫情期間讓人們更習慣透過網路完成交易行

為，帶動電子商務快速成長。

在電子商務營運模式中，大抵可區分企

業對企業（Business to Business, B2B）、企業

對消費者（Business to Customer, B2C）、消

費者對消費者（Customer to Customer, C2C）


